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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下这篇文章的过程中， 我浏览

了许多资料， 看到了各地对于未定级文

物的保护措施。

从北京“挂牌保护”未定级院落，到

杭州迁移萧绍海塘（杭州段），再到从本

次采访中了解到的沪杭甬铁路遗迹，新

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为我国60余万处未

定级文物的保护“撑腰”，法律条文中的

“应保尽保”四个字重若千钧。

新修法首次将未定级文物纳入法治

框架， 要求 “明确管理责任”， 甚至规

定拆除需省级审批， 实实在在地为那些

遗址撑起了保护伞。

新修法的实施正如一把尺子， 丈量

着对于文物的保护力度 ； 也如一盏明

灯， 照亮未来文物保护的方向。 我们要

让文物融入现代生活的脉搏， 成为可触

摸的 “精神食粮”， 激发全民保护文物

的自觉， 从而唤醒沉睡的文物， 让它们

讲述赓续中华文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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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在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鲁星村彭楼东侧， 坐落着一处始建于 1906 年的沪杭甬铁路遗迹， 是中国

早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研究交通史、 社会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泥泞的乡间小路上杂草丛生、几处树木在墙壁中生长、石头和砖块满是风化的痕迹……这是上海铁

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汤意平第一次来到这里所看到的景象。站在原地，眼前的景象引发了检察官的沉思。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以下简称 《文物保护法》） 自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 这次时隔 20 多年的第二次修订强调“加大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力度”。 什么是未定级不

可移动文物？ 新修订的 《文物保护法》 中又有哪些新理念、 新措施值得关注？ 日前， 记者来到上海铁

路运输检察院， 针对这起公益诉讼案件展开采访。

“这条公益诉讼线索是‘益心为

公’ 志愿者提供的， 第一次到现场去的

时候， 看到门锁是打开的， 树木根系的

生长对碉楼碉堡本身的稳定性和结构都

产生了一定的破坏， 走进去后， 发现墙

板、 门窗， 以及原来的木质结构部分都

没有了。” 检察官向记者介绍。

记者了解到， 该处遗迹包括碉堡、

碉楼各一座， 以及跨河铁路桥的两座桥

台。 而检察官在现场发现， 仅有碉楼一

处设置了文物保护标志说明， 而碉堡以

及跨河铁路桥的两座桥台并未设置文物

保护标志说明。

汤意平告诉记者， 《文物保护法》

对标牌设置数量并没有具体规定， 但这

些标识具有提示作用， 能够明确文物的

“身份”。

“这里有个特点， 四个分散的建筑

彼此之间有一定距离， 不是连在一起

的。 其中一座桥台是跨河的， 还有一座

桥台位于一条大河和一条小河之间。 在

这种情况下， 如果只在一岸设置标识，

就无法让公众知晓另一岸桥台的文物身

份。” 检察官说道， “因此， 我们要求

将每个独立的建筑都标注清楚， 让公众

有明确的认识。”

根据 《文物保护法》 等有关规定，

未定级文物指的是“尚未核定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的文物”， 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破坏。

“目前有文物保护点和文物保护单

位， 其中对文物保护单位是有定级的，

比如细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 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在检察官的介绍中， 记者了解到，

在新修订的 《文物保护法》 实施之前，

法律法规适用于文物保护单位层级， 并

没有对文物保护点的保护措施和办法进

行相关说明。

“因为这里是文物保护点， 新修订

的《文物保护法》 实施前， 至少达到文

物保护单位这个层级， 才有相关保护规

定。 也就是说， 之前的法律法规没有明

文规定如何对未定级文物进行保护。”

汤意平说道， “现在有了法律依据， 也

让我们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变

为有法可依。”

记者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官方数

据中看到， 目前， 未定级文物占所有文

物总量的比例超过 80%， 在全国约 60

余万处。 而当前对于未定级文物的保

护， 主要存在保护经费短缺； 缺乏明确

责任主体， 导致管理薄弱； 产权复杂，

修缮与活化受限等主要问题。

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修订 《文

物保护法》 首次明确了对未定级不可移

动文物的保护要求，即：由县级人民政府

文物行政部门登记公布， 并作出标志说

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 同

时， 要求制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措施， 并纳入相关规划； 此外， 在对未

定级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前， 应当报

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我现在作为检察机关的‘益心为

公’ 志愿者， 也参与了一些文物保护项

目。 检察官从法律角度进行判断， 我们

从专业角度给出意见， 这样的工作是有

积极意义的。” 作为建筑行业的从业者，

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修缮 （改造 ） 专

家、 上海市司法鉴定协会副会长顾陆忠

告诉记者， 新法中“明确管理责任人”

这一理念对于文物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我在日常实践过程中发现， 有些当事

人对文物保护方面不完全了解， 所以当

购买的房屋是优秀历史建筑时， 在修缮

前没有按照条例要求向有关单位部门申

报， 导致建筑遭到破坏。 还有些当事人

在购买房屋后， 认为拥有所有权就可以

随意修缮， 导致一些重要的保护部位遭

到破坏。”

“那么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 政府

的管理责任是什么， 现在从法律上作了

明确， 也让文物保护更有保障。” 顾陆

忠对记者说道， 当前， 上海房产交易部

门在办理交易时， 会专门出具告知单，

说明房屋的保护性质。 如果购房者需要

装修修缮， 告知单会提示他们到相关部

门办理必要的申报手续。

在办案期间，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与属地文旅行政部门开展沟通， 不仅应

完善该处遗迹的文物标志说明， 并督促

指导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履行保护职责，

同时， 建议属地政府依法履行文物保护

管理职责， 制定具体措施保护文物。

“铁路遗迹就坐落在在鲁星村， 该

村有乡村振兴的规划， 所以这其实是一

个很好的契合点。 我们办理这个案件也

推动了周边文物的整体规划， 与乡村振

兴的整体规划是相互契合的。” 汤意平

向记者透露， “现在还处于最基础的阶

段， 如果基础的部分没有得到改善， 就

无法继续提升。 修复好之后， 我们也希

望能够把它评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 检察官还认为， 沪杭甬铁路

遗迹是抗战时期留下的较为完整的防御

工事之一， 但现在被长期闲置， 没有充

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我们也

建议属地政府有效利用这处铁路遗迹，

开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开展一系列以

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群众性文体活

动。” 据检察官介绍， 属地后续将与教

育部门沟通协商。

此外， 记者了解到， 近期， 最高人

民检察院印发《文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

诉讼办案指引 （试行）》， 进一步明确立

案标准， 同时指出调查取证的主要方

面， 为文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提供具体可操作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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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检察官在沪杭甬铁路遗迹实地调研

下图： 检察官发现， 遗迹中仅有碉楼一处设

置了文物保护标志说明


